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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宝山区创建统计诚信单位审批表

宝 山 区 统 计 局

国家统计局宝山调查队

二 0 一四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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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创建统计诚信单位审批表

被推荐

单 位

名称

法 定

代表人

姓 名 联系电话

地址

组织机构代码 统计人员

统

计

工

作

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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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

单位

意见 ( 盖章)

年 月 日

推荐

单位

意见
( 盖章)

年 月 日

验收

小组

意见
( 签字)

年 月 日

工作

小组

意见

( 签字)

年 月 日

审批

单位

意见
(盖章)

年 月 日

注：“推荐单位意见”为各镇（街道、园区）意见；“审批单位意见”为局、队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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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区统计诚信单位申报资料参考目录

1 目录 11 2014年度各专业定期报表

2 审批表 （1） 工业定报

3 统计机构和人员 （2） 建筑业定报

4 统计制度 （3） 批发和零售业月（季）报

5 营业执照副本 （4） 房地产业月报

6 统计登记证 （5） 服务业定报

7 统计人员从业资格证书 （6） 交通运输业定报

8 统计台帐 （7） 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月报

9 2013年度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（8） 采购经理调查问卷

10 2013年度各专业年报 （9） 能源月（季）报

（1） 工业年报 （10） 劳动工资季报

（2） 建筑业年报

（3） 能源年报

（4） 科技年报

（5） 批发和零售业年报

（6） 房地产业年报

（7） 劳动工资年报

（8） 工业生产者价格调查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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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宝山区统计诚信单位创建标准
单位名称：

评定项目
（总分值）

评 定 内 容 分值
统计部
门核定

分
备注

统计机构和
统计人员
(共 15 分)

设立统计机构或者在有关机构中设置统计人员，
并指定统计负责人

2

统计负责人履行统计工作职责 2

统计人员履行统计工作职责 2

统计人员具有统计业务知识和计算机数据处理能
力（2分）；具有统计从业资格证，并参加统计
继续教育（1分）；统计人员能够通过联网直报
系统报送统计资料（2 分）；配合程度高（2分）

7

统计人员能够按照要求参加各级统计部门召开的
统计专业年报、定期报表会议和统计业务培训

2

原始统计记录
和统计台帐
(共 16 分)

建立专业、能源、劳动工资统计台帐（各 2分，
其中一项有原始记录无统计台账的扣 1 分）

6

统计数据来源准确（2 分），统计台帐与统计原
始资料、凭证一致(2 分)，统计原始记录详实、
完整、规范(2 分)，统计台帐齐全、准确、清晰(2
分)，及时登记统计台帐(2 分)

10

统计报表
(共 50 分)

按时上报统计年报资料； 统计年报资料准确无
误、数出有据(每错一项扣 2分、漏一项扣 3 分)；
及时处理数据查询(否则扣 2 分)

20

按时上报定期统计报表资料；定期统计报表资料
准确无误、数出有据(每错一项扣 2分、漏一项扣
3 分)；及时处理数据查询(否则扣 2 分)

30

统计资料的审
核(共 4 分)

统计资料由企业负责人或者统计负责人审核、签
署或者盖章后上报

4

统计信息化、
法 制 化
(共 10 分)

要求联网直报的企业，配备必要的统计信息化设
备并达到联网直报要求

4

统计人员能够按照要求参加统计法制培训 3

配合统计执法机构进行统计执法检查 3

统计资料档案
(共 5分)

统计资料及时档案 2

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规定进行统计资料档案的
保管、调用和移交

3

合 计

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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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宝山区统计信用信息初审表

宝统信审字〔 〕 号

提供部门或科室

信用信息类别 □ 不良行为信息

当事人

基本情况

组织机构代码：

单位名称或姓名：

地址或住址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
行为分类

信用信息

详情

统计法规科

受理意见
承办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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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宝山区统计信用信息处理意见审批表

宝统信入字〔 〕 号

统计法规科 提交处理意见：

信用信息类别 □ 不良行为信息

当事人

基本情况

组织机构代码：

单位名称或姓名：

地址或住址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
行为分类

信用信息

详情

承办人员签名：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

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单位领导

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
